	  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約用工作人員 服務證明申請書  （編號：        ）

	1、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因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用途）需服務證明書    份。

2、 請准予核發。

	單位
	
	申 請 日 期
	簽 收 處

	職稱
	
	年   月   日
	

	分機或手機：
	
	

	若為英文版，請填寫下列資訊
	代申請(領取)人簽收處

	1. 系所英文名稱

2. 個人英文姓名(護照為準)


	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確經申請人授權代申請(領取)服務證明書屬實。

分機或手機：


